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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合并日与投资有关的抵销分录：借：股本等股东权益 15 000

万元，商誉 500万元；贷：长期股权投资 11 750万元，少数股东

权益 3 750万元。

第二种处理规范：淤追加投资，借：长期股权投资 7 800

万元；贷：银行存款 7 800 万元。于重新计量原有股权投资，

借：长期股权投资 250万元；贷：投资收益 250万元。盂合并

成本=3 750+7 800=11 550（万元）。榆合并商誉=11 550-15 000伊

75%=300（万元）。虞借：固定资产 1 000万元；贷：资本公积 1 000

万元。愚工作底稿中的调整与抵销分录：借：股本等股东权益

15 000万元，商誉 300万元；贷：长期股权投资 11 550万元，

少数股东权益 3 750万元。

（三）

以上两种处理方法造成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合并财务报表

中资本公积的账面价值、商誉的账面价值和投资收益的账面

价值上，第一种处理规范对于第二种处理规范，商誉的账面价

值多 200万元，资本公积的账面价值多 450 万元，投资收益

的账面价值少 250 万元。由于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对于

控制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要由成本法改变为权益法，所以所

持股份的公允价值变动要影响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收益，由

此相对来说第一种处理规范影响资本公积的处理方式与采

用权益法对长期股权投资的后续计量不符。

鉴于目前公允价值不易取得及可靠性较低，按照第一种

处理规范比较每一单项交易的成本与交易时应享有的被投资

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确定的每一单项交易中应

予确认的商誉金额，相比于第二种处理规范只是比较购买日

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确定购买日应予确认

的商誉金额，第一种处理规范不符合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可

靠性。

再者，第一种处理规范中分次根据取得日公允价值计算

商誉的结果会偏高，而商誉只是虚资产，它独立于有形资产和

无形资产之外。而一旦确认商誉除非发生资产减值否则是不

改变商誉账面价值的，显然根据现状发生减值的可能性是很

低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根据当前的中国市场采用第二种处

理规范进行会计处理更符合会计的谨慎性原则。

【注】本文系 2011年度德州学院资助研究项目渊课题编

号院JGLX-A1104冤的阶段性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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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议被投资单位发生超额亏损的账务处理

赵海鹰

渊温州职业技术学院财会系 浙江温州 325035冤

《财会月刊》2012年 5月（上）刊发了曹文芳同志《权益法

下长期股权投资超额亏损账务处理的改进》一文（以下简称

“曹文”），对被投资单位发生超额亏损情况下投资方长期股权

投资账务处理作了详细的分析。曹文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投

资方的处理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称为“一对一”核算方式，

即被投资单位发生超额亏损后，投资方一方面确认投资损失，

另一方面以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限只对应冲减“长期股

权投资———损益调整”一个子目，其余两个子目不予冲减；第

二种方法是“一对三”核算方式，即被投资单位发生超额亏损

后，投资方一方面确认投资损失，另一方面以长期股权投资账

面价值为限分别对应冲减“长期股权投资”三个子目，其中首

先冲减的是“损益调整”子目，其次是“其他权益变动”子目，最

后是“成本”子目，要求将长期股权投资账户每一个子目都冲

销为零，将来被投资单位盈利恢复长期股权投资时按照相反

顺序进行调整。

曹文指出，当被投资单位的所有者权益为零或负数时，投

资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实际上已经毫无价值，因此长期股权

投资账户每一个子目的余额都应该直接减记为零，从而实现

从经济内容到核算形式的高度统一，这种核算方式思路清晰，

对应关系简单直观，便于理解和应用，因此应该采用“一对三”

核算方式。

一、曹文存在的问题

笔者认为，采用“一对三”的核算方式是否合适，不仅要从

理论上加以分析，还要看其实践运用效果，如果采用“一对三”

核算方式，那么将产生以下问题：

1. 理论依据不充分。曹文认为，当被投资单位的所有者

权益为零或负数时，投资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实际上已经毫

无价值，因此长期股权投资账户每一个子目的余额都应该直

接减记为零。笔者认为，被投资单位发生重大亏损，导致权益

法下长期股权投资账户余额为零，但这并不意味着长期股权

投资账户每一个子目的余额都应该直接减记为零。众所周知，

长期股权投资三个子目“成本”、“损益调整”、“其他权益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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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核算长期股权投资成本、被投资单位由于损益和利润分

配引起的所有者权益的变化中投资方应分享或承担的金额、

被投资单位由于资本公积变化引起的所有者权益的变化中投

资方应分享或承担的金额，如果将长期股权投资三个子目的

余额都调整为零，那就意味着没有投资成本、被投资单位损益

和利润分配对投资方的影响也没有、被投资单位在接受投资

后的资本公积也没有发生变化，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同时长期

股权投资三个子目分别与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中的“实收

资本和资本公积———资本溢价”、“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

润”、“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的发生额或余额存在一定

的对应关系，被投资单位的所有者权益为零或负数时，其明细

内容如“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

并不等于零，如果因为被投资单位的所有者权益为零或负数，

就将长期股权投资账户每一个子目的余额都直接减记为零，

反而破坏和隐瞒了“长期股权投资”各个子目与被投资单位所

有者权益各项目之间的内在联系，根本没有实现长期股权投

资经济内容到核算形式的高度统一。

2. 不利于日常查询和投资管理。如果采用“一对三”核算

方式，那么被投资单位发生重大亏损后，长期股权投资账户每

个子目都冲减为零，年结以后，新年度账上无法反映该投资的

投资成本和其他权益变动，也无法了解该投资实际承担的重

大亏损，以后年度被投资单位发生盈利，投资方按照投资比例

恢复账面价值时，必须查询以前年度账簿，否则无法完成日常

会计核算；在开展报表审计时，往往要对往来款和对外投资进

行函证，但由于长期股权投资账户每个子目都冲减为零，当年

度账簿上已经没有该投资的任何信息，因此在函证时容易出

现重大遗漏，有可能导致审计报告出现重大失误，同时也不利

于日常查询和投资方的内部管理。

3. 账簿记录难以理解。如果采用“一对三”核算方式，那

么发生重大亏损后，为了将“长期股权投资”账户余额调整为

零，必须对“损益调整”、“其他权益变动”、“成本”等子目的余

额进行相互调整，从而出现无法理解的账簿记录。

例：A公司拥有 B公司 25%的股份，取得成本为 1 200万

元，投资当年按比例应承担的 B 公司损失为 100 万元，第二

年 B公司发生重大亏损，A公司应承担的损失为 1 500万元，

由于 A公司第二年末调整前该投资账面价值为 1 100万元，

因此第二年 A公司应承担的亏损也是 1 100万元，其余应承

担的 400万元亏损在备查簿上进行登记。第三年 B 公司盈利

2 500万元。如果采用“一对三”核算方式，则 A公司应编制如

下会计分录：

（1）投资时的处理：借：长期股权投资———B公司（成本）

1 200万元；贷：银行存款 1 200万元。

（2）投资当年年末的处理：借：投资收益 100万元；贷：长

期股权投资———B公司（损益调整）100万元。

（3）第二年年末的处理。由于第二年发生重大亏损，“一对

三”核算方式下就必须将长期股权投资三个明细科目的余额

调整为零，因此我们不得不编制如下分录：淤将“损益调整”明

细账余额调整为零：借：长期股权投资———B公司（损益调整）

100万元；贷：投资收益 100万元。于冲减“成本”明细账余额

1 200万元：借：投资收益 1 200万元；贷：长期股权投资———B

公司（成本）1 200万元。

或者：淤将“损益调整”明细账余额调整为零：借：长期股

权投资———B公司（损益调整）100万元；贷：长期股权投

资———B 公司（成本）100 万元。于冲减“成本”明细账余额

1 100万元：借：投资收益 1 100万元；贷：长期股权投资———B

公司（成本）1 100万元。

我们可以看出，上述两种情况下的第一笔分录的理解都

有问题，明明是亏损，为什么要确认收益？“成本”和“损益调

整”两个子目之间不应该存在对应关系，这样的账簿记录让人

不好理解。

（4）第三年的处理：本年度应分享的盈利为 625万元，但

是第二年尚未确认的在备查簿上登记的亏损还有 400万元，

因此抵销后本年度只能确认收益 225万元，按照曹文的解释

应按照相反顺序进行调整，因此编制如下分录：借：长期股权

投资———B公司（成本）225万元；贷：投资收益 225万元。

经过上述处理后，“成本”子目余额为 225万元，在日常查

询中，我们往往会以为该项投资的成本就是 225万元，因此会

计信息使用者从账簿上查询得到的信息实际上是错误的的，

违背了会计质量要求的可靠性。同时确认收益时与“成本”子

目相对应也不好理解。

4. 与“损益调整”子目核算内容不符。按照会计信息要分

类集中核算的要求，凡是被投资单位由于损益引起的所有者

权益的变化对长期股权投资的影响都应该集中在“损益调整”

子目进行反映，以便于有关方面及时了解该项投资累计分享

的收益或亏损及其累计派发股利等情况。如果采用“一对三”

核算方式，那么上述信息无法从账簿中予以体现。

二、改进建议

笔者认为，被投资单位发生超额亏损时，长期股权投资应

确认的损失不应该采用“一对三”核算方式，应该采用“一对

一”核算方式，这种方式不存在以上四个方面的问题。仍然沿

用前例，投资当年的会计处理与前面相同，第二年和第三年的

处理如下：第二年的处理：借：投资收益 1 100万元；贷：长期

股权投资———B公司（损益调整）1 100万元。

上述分录登记入账后，长期股权投资———B公司账户余

额为零，三级科目“成本”为借方余额 1 200万元，“损益调整”

为贷方余额 1 200万元，即累计承担亏损为 1 200万元，该项

投资损失 1 200万元，因此有关方面了解该项投资的成本和

累计损失非常方便。

第三年的处理：借：长期股权投资———B公司（损益调整）

225万元；贷：投资收益 225万元。

上述分录登记入账后，长期股权投资———B公司账户余

额为 225万元，三级科目“成本”为借方余额 1 200万元，“损

益调整”为贷方余额 975万元，即该项投资成本为 1 200万

元，目前累计承担损失 975万元。“损益调整”余额与核算内容

相符，账簿记录也非常清晰，不容易让人误解，因此“一对一”

核算方式更优于“一对三”核算方式。茵


